
江苏先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航空航天用年产300吨高强高模聚酰亚胺纤维及50万平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

江苏先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，在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锦平路9号建设年产300吨高强高模聚酰亚胺纤维及50万平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及有关文件的规定，受江苏先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，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

按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）有关规定，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公示，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。

一、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

项目名称：江苏先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航空航天用年产300吨高强高模聚酰亚胺纤维及50万平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；

建设性质：扩建；

建设地点：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锦平路9号；
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年产300t高强高模聚酰亚胺纤维，年产50万平复合材料。
二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江苏先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联 系 人：王工
联系地址：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锦平路9号
联系方式：18605119907
三、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

环评单位：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联 系 人：林晶晶
联系电话：15251913919
联系地址：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延政中大道7号经纬大厦
电子邮件：454816377@qq.com

四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
链接网址：http://www.jsshino.com/news/gongsixinwen/316.html。

五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

 在本次信息公示后，公众可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，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，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公众提交意见时，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。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。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，建设单位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，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(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)。

 公示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。


